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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天
津
日
宼
怨
中
國
備
戰 

楡
關
情
形
緊
張 

天
津
十
日 
聯
合
通
訊
社
」電

、據
是
日
倭
寇
訊 

稱
。。南
京
政
府
己
准
令
本
處
民
人
再
行
抵
制
日 

賊
，。

本
處
頃
接
山
海
關
訊
云
。C

山
海
關
情
形
緊
張
: 

因
華
兵
繼
續
馳
抵
深
州
前
線.、。

又
本
處
倭
賊
頃
發
出
怨
言:
謂
北
京
華
人
當
道 

着
着
備
戰
，。蓋
北
京
當
軸
聲
言
倭
國
脫
離
盟
會 

後

。日
賊
將
進
侵
華
北
，。故
華
軍
不
能
不
先
事 

預
防
云
。。

■
賊 T
府
代
、
人

謂
日
宼
决
不
取
消
僞
組
織 
一 

東
京
十
日
，聯
合
通
訊
社
〕蜜
。。據
今
日
本
京
政 

府
代
言
人
宣
稱 
。政
府
將
答
覆
盟
會
，
謂
日
本 

决
不
取
消
東
三
省
僞
組
織
:
日
本
將
繼
續
維
持 

「滿
洲
國 
一
之
獨
立
：
使
中
國
在
東
三
省
之
主
權 

永
遠
終
止
云
。。

軍
事
行
動 

僞
國
問
題

C

。

於
滿 

硬
之

一
JZ

0
 c' ,^

以 
貝■0
外

否
字
答
覆
C
C
對
於
中
國
在

滿
之
主
權
。。答 

絕 
二
不
論
國
聯.

止 議

均
置
不
理
。。又
倭
陸
軍
省 

對
攻
熟
事
？、祇
答
乃
倭
單 

獨
責
任
？
與
國
聯
無
關
。

長
宋
子
文
宣
佈 

古
物
封
存
於
上

。.。將
北
京
一

界
紛

海
中
央
銀
行
；

傳
宋
立
意
將
嘉
售
於
歐 

美
各
國
。。

今
晨
七
点
鐘
接
上
海
訪
員
專
電 

蔣
光
鼐
與
蔡
延
楷
兩
人
。。 

不
滿
意
廣
東
不
派
兵
北
上.

日
內
瓦
九
日(
聯
合
通
朗
社
)
電
。，國
聯T
九
國 

委
員
會
今
日
又
决
議
不
承
認
僞
滿
洲
國CC
此
爲 

該
委
員
會
答
覆
倭
代S
 
所
提
再
用
調
和
法
處
理 

東
三
省
之
請
求
。。十
九
國
草
訂
報
吿
書
之
委
員 

會
是
夕
繼
續
草
訂
報
吿
書
之
獻
議)
。明
日
可
將 

全
報
吿
書
之
草
案
遞
交
十
九
國
委
員
會
二

拒
日
。。

成
後
。，粤
省
當
道
猶
不
允 

派
兵
北
上
拒
倭
也
； 

國
內
各
界
人
士
；
對
於
購 

買
飛
機
千
五
百
架
之
舉
。。 

仍
踴
躍
進
行
。。刻
在
湖
南 

、河
南
、太
原
、福
州
、等
處 

組
設
籌
欵
購
飛
機
會
。。 

昨
日
日
賊
與
蒙
古
兵
四
族 

犯
開
魯
。。莊
承
武
所
部
東

聯
報
吿
書
延
型
兀
成 

倭
代
表
已
草
就
覆
文

，尸工
■
反

日
內
瓦
十
日(
聯
自
通
訊
社)
電
。。國
聯
報
吿
書 

起
草
委
員
會
中
人
。、因
爭
論
日
本
賊
兵
撤
離
東 

三
省
之
期
限
二
致
報
吿
書
之
完
成
是
日
被
阻
遲 

)
。又
駐
盟
會
之
倭
代
表
團
已
草
就
答
遠
東
十
九 

國
委
員
會
之
覆
文
--
蓋
該
委
員
曾
質
問
倭
代
表 

能
否
承
認
列
頓
報
吿
書
第
九
章
第
七
節
所
列
者 

爲
解
决
東
三
省
案
之
辦
法
。。及
倭
宼
是
否
願
意 

停
止
派
兵
進
侵
熟
河
。倭
代
表
團
對
此
兩
問
題
。 

頃
雖
已
草
就
覆
文
一
。其
內
容
大
約
以
「不
能
」二 

字
作
結
"
但
倭
代
表
須
先
將
此
覆
文
之
稿
本
呈 

請
本
國
政
府
察
核
；
俟
其
政
府
批
准
後
，。方
將 

之
遞
交
拾
九
國
委
員
會
。。又
關
於
上
述
列
頓
報 

吿
書
第
九
章
第
七
節
所
列
大
旨
。
爲
東
三
省
之 

主
權
須
歸
中
國
。。但
讀
三
省
地
方
宜
改
作
自
治 

省
。。須
使
其
有
廣
大
之
自
治
權
；
惟
須
適
合
於 

中
國
之
主
做
及
行
政
權
之
完
整
。國
聯
拾
九
國 

委
員
對
倭
代
表
發
此
問
。。卽
問
倭
宼
是
否
承
認 

東
二
亠
省
之
中
國
主
權
也
。。

■
遠
東
將
有
大
戰
之
紐
約
訳 

嘩
路
街
發
現
中
俄
聯
同
拒
倭
之
謠
言 

紐
約
九
日
電
"
。本
處
嘩
路
街
(
美
國
銀
市
所
在 

地
」，中
人
。， 是
日
紛
傳
本
年
春
間
遠
東
將
有
大 

戰
發
生
。。即
中
俄
兩
國
將
聯
同
向
日
本
宣
戰 
一。 

據
本
處
嘩
蹈
街
中
人
意
料
。。盧
斯
福
接
任
美
總 

統
後
、。美
政
府
爲
發
展
商
業
見
起
。。卽
承
認
蘇 

俄
政
府
•
、偷
中
俄
兩
國 
一
旦
對
賊
宣
戰
。。則
美 

國
所
產
剩
餘
貨
品
。將
大
見
銷
流
也
； 

以
現
目
本
處
市
情
而
論
。
“順
難
斷
定
本
坤
春
間 

遠
東
是
否
能
發
生
大
戰
。。但
那
瞒
打
與
國
際
鎳 

質
公
司
股
票
漸
吿
漲
。惟
紅
銅
一
項
價
格
仍
吿 

低
落
。"

本
年
春
間
日
本
賊
軍
必
向
中
國
進
攻
、、日
賊
在 

中
國
之
勢
力
範
圍
日
濶
。。則
中
俄
聯
同
抗
賊
之

馮
占
海
所
部

一軍 
一

義
勇
軍
見
賊
至 
C
遂
即
與 

賊
劇
戰
〈延
至
今
晨
仍
未 

停
鼠
。，

是
印
又
有
日
宼
一
旅
。。在

南
嶺
暨
凌
源
附
近
。。與
義

勇
軍
接
觸)
。

0
黨
府
中
央
政
治
委
員
會
。。 

决
議
將
故
宮
珍
寳
分
貯
於 

開
封
與
洛
陽
；

重

栗

电

相

 

•
上
海
與
北
京
間
飛
郵
已
通

毎
星
期
三
次

上
海
拾
日
電
：
本
處
與
北
京
間
之
飛
郵
事
業
： 

是
日
開
始
吿
實
現"
。所
謂
飛
郵
者
)
。乃
用
飛
襪 

運
載
郵
件
也
。。由
本
日
起 
。將
有
飛
機
載
運
批 

件
來
往
本
處
與
北
京
間
。，每
週
三
次
。、聞
不
久 

將
有
飛
機
載
搭
客
來
往
北
京
與
上
海
間
云

1

骨
又
q
导
.
^
七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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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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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願不给̂̂
散

1-3P為" 撤迎 
上
等
天
靑
線
仔
絨 
毎
套
弍
十
七
元

褲
每
條
六
元

現
爲
利
便
外
埠
僑
胞
起
見
整
備
布
辦
及
印
就
模
形
指
導
如
何
度
一 

尺
縫
起
包
合
身
材
布
辦
函
索
卽
奉

司
理
黃
公
禮
謹
啟

◎
汝
利
愼
致
公
堂
卄
二
年
職
員
表. 

正
會
長
朱
熙
修 

副
馬
堯
 

總
顧
間
胡
忠
遵 

中
書
記
馬
大
作 
黃
寬
溢
•
胡

劍

靑

■ 

交
際 

馬
林
大 

馬
兆
鈴 
朱
福
修

正
理
財
朱
廣
禮 

朱
述
彭 

正
監
督
黃
新
大 

副
劉
瑞
. 

議
長 

關
國
韜 

副
黃
子
精 

. 

核
數
員 

劉
軫
維 
周
成
璇 

陳
文
暢

宣

傳

員

朝

韜

齊

德

原

儒

評
議
員

馬
能
燦 

謝
炳
銓 

黃
松
滿 

馬
榮
仕 

雷
家
常 

司
徒
文
溫 

雷
家
昂 

鄺
敬
燦 
黃
潮
林 
謝
維
雅 

葉
順 

司
徒
文
榮 

鍾
均
 
朱
榮
普 

位
柱
桐 

馬
南
遠 

馬
大
準 
謝
禮
彥 

朱
德
宏 
劇
希
接 
周
瑞IK

黃
洪
結 
朱 
活 

周
憲
烈 

胡
扶
忠 
朱
裙
榮 

李
浩
方
富
炯
 

司
徒
宇
凑

每
位
收
銀
壹
毫 

小
童
五
仙 

眼
樓
下
一
毫
五 

小
童 

每
位
收
飯
樓
上
豊
毫 

五
仙

A
日
塲 

▲
夜
塲

交
際 
薛
仕
杰 

正
調
查
李
聖
唐 

正
議
長
胡
世
定 

正
庶
務
宋
昭
倫

(
入
塲
價
目
表)

副
高 

副
陳
僮

副
廖
偉
桐

余
祖
 

高
明
德 

鄧
裔
垣 

曾
傳
宇

正
中
文
譚
聘
時 

副
黃
夢
蓮 

宣
傳 

窗 

恩

正
核
數
鍾
啟
然 

副
趙
盈
祥 

記
錄 

林
普
慶 

胡
英
三

評
議
員

李
照
研 
容
月
池
吳
連
 

薛

濟

陳

燦

吳

澤

光
 

聶
惠
 

李
祐
濂 

梁
統
輝 

高
詠
勤 
蔣
緖
經 
葉 
球 

馮
煜
均 

彭
祥
翼 

高
啟
元

本
院
常
做
電
影
戲
、、兼
加
挿
年
少
貌
美 

2
舞
女
演
劇
、、曲
線
玲
瓏
，、清
歌
曼
舞 

、、輪
流
更
换
、、至
新
畫
片
則
每
兩
日
換 

一 
次
、、且
價
又
相
宜
、、諸
君
娛
樂
、、請 

留1
 焉
、、

▲
▲
:
:
:

▲
▲
:

2  
發 

彩 II

(
每
条
收
銀
壹
亓) 

丹 

亵
— 

B
C
省

芻

、、、、•
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開
彩
票 

M
 

每
次
限
收
彩
銀
滿
足
拾
萬
元
卽
行
開
彩 

外 

D
O
壹
半
歸
獎
格 

%
 

:XD

壹
半
歸
醫
院 

侥 

▲
獎
格
定
獎
壹
千
五
百
名 

&

第
貳
名
獎
五
千
元

第
四
名
獎
壹
千
元 

"
 

以
下
五
名
每
獎
壹
百
元 
【 

以
下
拾
名
毎
獎
八
拾
元 

2

 

以
下 

1ft 名
毎
獎
四
拾
元 

X

 

其
餘
壹
千
四
百
五
十
名
每
獎
貳
拾
元 

"
 

加
屬
華
人
總
代
理.朱
長
成 

冷 

地
址
五
洲
藥
房

…
；
^
^
^
^

^

0

^

發財的
第
壹
名
獎
宣
萬
元 

第
三
名
獎
貳
千
元 

第
五
名
獎
五
百
元

大機
旧
^
!
 
4
力1
引
青
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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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 

招
各
毋
殷
實
華
僑
代
理
發
賣
彩
票 

3
 

蟹̂

^
5
^
^
^
^
^
^
^
^
0
^
^

衆

◎
秒
岡
州
總
會
館
卄
二
年
職
員
表 

正
總
理
高
練
副
曾
瑞

監
督 

李
鶴
儔 

正
西
文
鄭 
康 

副
廖
柏
良

正
理
財
蔣
容
可 

副
廖
烈
鼐

-▲
▲
▲
▲
▲
▲
▲
▲
▲
•

 

本
公
司
所
造
之
貨 

車
、、最
爲
經
久
耐

用
甚
少
、

用

、
一

若
在
本
工
塲
修 

貨
車
、、可
節
省
時

候
及
銀
両
、、華
友 

光
顧
、極
表
歡
迎
、 

〔地
點
〕貳
街
西
貳
九
五
號 

H
ayes  M

anufaccurin^  C
o・  Ltd-  

295‘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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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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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
士
融
公
司
啓 

■
▲
▲
▲
▲
△
▲
▲
▲
▲
▲

一
一
艮A

m
Jln

敗

款
-
，

今
朝
香
港

is
價
每
百
弍
十
六
元
三
毛

<

••

广

'.̂r

』

• m
ee

本
公
司
在
緬
街 V
六
貳
九
強

上
等
煤
炭
定
價
每
噸
拾
元
、、若 

、主

款

」
將
此
段
吿
白
剪
出
、、持
來
本
公 

」
司
交
易
、則
可
得
囘
扣
折
五
毫
、 

即
毎
噸
收
銀
九
元
半

炭

煤

電
話
|
千
汝
地
五
貳
壹 

^

^

^

^

^

何
則2
蓋
三
百
六
始
六
日
、非
太
陽
歷
而
何
。。 

雖
精
確
之
太
陽
歷 
一
年
；
需
三
百
六
拾
五
日
，。 

又
四
分
日
之
壹
：
帝
堯
或
不
計
此
零
數
。-
加
足 

一 
日
爲
言
耳
。。又
天
上
恒
星
之
出
沒
一
。如
二
十 

八
宿
等
之
升
降
一
二
年
確
三
百
六
十
六
次
：
此 

爲
太
陽
歷
之
明
證 
已
毫
無
疑
義
矣
。至
帝
堯
又 

日
，。以 
閏
月
定
四
時
成
歳
一
。則
無
論
太
陰
歷
與 

太
陽
歷
。
積
其
每
年
之
餘
零
一
。必
於
數
年
後
凑 

足
加
多 
一
日
。。是
爲
閏
日
：
其
q
是
爲
閏
年
。。 

幷
無
加
閏
多 
一 
月
也
。是
如
帝
堯
所
云
二
以 

月
定
四
時
成
歲
』。實
是
折
衷
陰
陽
。
調
和
日
月 

乃
有
此
法
也
。蓋
帝
堯
命
羲
和
考
測
天
象
一
。做 

定
節
氣
，一
算
準
太
陽
之
運
行
。。定
一 
年
爲
三
百 

六
十
六
日
矣
。。此
乃
全
爲
太
陽
歷
耳
。。恒
星
歷 

耳
。
不
理
太
陰
月
之
朔
望
。。海
水
之
潮
汐
：
是 

於
定
歷
之
本
意
未
能
完
善
。盖
太
陰
月
之
圓
缺 

。。與
海
水
之
潮
沙
。。關
於
人
類
生
活
極
爲
重
大 

。。帝
堯
仁
民
愛
物
：
事
求
盡
善
盡
美
。。有
絲
毫 

窒
碍
於
人
民
者
。必
極
力
設
法
爲
之
改
善
一
，是 

以
又
定
太
陰
月
之
圓
缺
爲 
一
月
。。每
月
之
初
一 

朔
日
。。必
見
新
月
。
至
卜
五
望
日
必
見
滿
月
。。 

，定
月
大
每
月
三
十
日
：
月
小
廿
九
日
；
惟
大
小 

交
代
。。平
均 
一 
個
月
爲 
廿
九
日
半 
。較
諸 
一 
朔 

望
月
■
。尙
不
足
千
分
日
之W

一
。(
因
一 
朔
望
月 

精
確
平
均
之
計
算
爲
卄
九
日
。十
二
点
一
四
十
四 

分
。三
秒
)
。，故
有
兩
月
繼
續
月
大
。。至
假
定
拾 

二
個
月
爲
一
年
：
是
豊
年
爲
三
百 

31
十
四
日
。。 

或
三
百
五
十
五
日
。。較
諸
完
全
之
太
陽
曆
一C
尙 

少
十
日
餘
。.
然
十
九
太
陽
曆
年
。
約
爲
六
千
九 

百
洒
十
日
，。遥
等
於
二
百
卅
五
個
朔
望
月
。。若 

必
之
爲
-
百
一
拾
個
月
月
小

“C
一
百
廿
五
個
月 

月
大
.
。則
無
太
過
不
足
之
慮,6
但
假
定
每
年
十 

一
一
個
月
。。拾
九
年
僅
爲
二
百
廿
八
、個
月
」
應
剩 

七
個
月
有
餘
。。遂
以
此
餘
剩
之
七
個
月
爲
閏
月 

0
挿
於
此
十
九
年
中
。，我
國
古
時
。
故
以1
九 

年
爲
一
章
:
章
中
有
七«

〉
入
章
饯
第
三
年
閏 

九
月
。。第
六
年
則IK

六
月
。，第
九
年
則■

二
月 

" 
第
十
一 
年
則
閏
十
一 
月
)
。第
十
四
年
則18

八 

月
。。第
拾
七
年
則
閏
四
月
。
第
十
九
年
則
閏
十 

二
月
。
此
就
初
章
而
言
。，其
後
大
槪
每
卅
二
閱 

月
則
置
壹
閏
；
惟
閏
某
円
,
、不
必
與
初
章
相
同 

也
。
推
其
原
故
。
乃
因
- 
朔
望
月
平
均
需
時
廿 

九
日
半
有
奇
。，而
太
陽
行
度
一。由
正
月
雨
水
之 

中
氣
。。至
二
月
春
分
中
氣
。。及
各
月
此
月
之
中 

氣
。。至
下
月
之
中
氣
時;
平
均
爲
三
十
日
有
奇 

。。故
有
時
一
朔
望
月
之
一
月
中
。不
含
有
雨
水 

。春
分 
殷
兩
，小
滿 
夏
至
 
大
暑 
處
需 
秋
分
。 

霜
降
。小
雪
冬
至
。大
寒
•
等
中
氣
者
。"
卽
以
此 

月
爲
閏
月
。。故
閏
月
之
所
以
無
中
氣
者
。。卽
以 

此
也
：
此
乂
帝
堯
以
閏
月
定
四
時
成
歲
之
説
明

也
。。

L

未
完
一 

預特電
今
晨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
云 

6
顏
惠
慶
電
黨
府
J

謂
十
九
國 

委
會
。。對
倭
之
新
提
案
極 

含
混 
。有
請
倭
明
白
答
覆 

是
否
認
中
國
在
滿
洲
有
主 

權
。。及
能
否
停
止
攻
熟
之

車貨士喜之用所司公盛金是模上


